
顺义区木孙路（山丁路-麻张路段）、天北路北延（昌金路-桥梓镇政府西街）、

通怀路（昌金路-京承高速公路）、通怀路（京承高速-河防口）道路工程第一

标段（K0+000-K0+938.185）、通怀路（通州顺义区界—京平高速）原宋梁路北

延等 5 条路道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

定中标人： 

（1）以投标报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以技术部分得分高的投标人优先； 

（3）以递交投标文件时间较前的投标人优先。 

2.1.1 

2.1.3

（1） 

第一信封 

形式与响

应性评审

标准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补遗书编号（如有）； 

b.投标函文字与招标文件规定一致，未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和删减； 

c.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编制了技术建议书； 

d.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齐全，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或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 

a.提供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均在授权书上签名，未使用印章、

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b.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签名，

未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4）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 

（5）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6）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人的权利提出削弱性或限制性要求，没有对投标

人的责任和义务提出实质性修改； 

（7）投标人未提供虚假资料； 

（8）投标文件未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投标文件不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属于重大偏差，作为否决投标处理。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投标人的财务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2的规定； 

(3)投标人的业绩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3的规定； 

(4)投标人的信誉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4的规定； 

(5)投标人的项目负责人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5的规定； 

(6)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1.4.4 项规定的情形； 

(7)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在验收项目中从事建设管理、施工、监理、设计、招标咨询和图纸审查工

作的单位，以及在验收项目中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不得参与本项目的

投标，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8）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投标文件不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属于重大偏差，作为否决投标处理。 

2.2.1 分值构成 

评审因素评分值（合计 100 分） 

（1）验收方案 50 分 

（2）项目管理机构 20 分 

（3）其它因素 20 分 

（4）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报价文件）：10分 

2.2.2 

评标基准

价计算方

法 

评标基准价的确定：所有有效的投标报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

的算术平均值（如果参与计算的有效投标人少于 5 家时，则不去掉最高值和最

低值）作为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通过算术

性修正的结果发生变化。 

2.2.3 

投标报价

的偏差率

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偏差率保留 两 位小数 

2.1.1 

2.1.3

（2） 

第二信封 

形式与响

应性评审

标准 

（1）第二信封（报价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

晰可辨，内容齐全完整； 

（2）第二信封（报价文件）中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

的单位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在报价函上填写了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和分项报价未超过招标文件公

布的最高限价，且投标报价唯一。 

投标文件不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属于重大偏差，作为否决投标处理。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3.3 
第二信封 

澄清 

第二信封澄清过程中，发生以下任一情形的，作否决投标处理： 

（1）投标人拒绝确认算术性修正后的报价； 

（2）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超过招标人给定的最高投标报价。 

3.4.1 评标结果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的人数为 1-3 名 

评审因素与评分值 

评分标准 条款

号 
评审因素 

评审因素

评分值 

各评审因素细

分项 
分值 

2.2.4

（1） 
评价方案 50 分 

对招标项目的

理解 
10 分 

全面、充分 8~10 

基本全面、细节待完善 6~8 

欠全面 0~6 

验收依据及评

价方法 
10 分 

科学、合理，针对性强 8~10 

可行、细节待完善 6~8 

欠合理、可行性较差 0~6 

验收关键技术

问题的认识及

其对策措施 

15 分 

科学、可行性强，针对性强 12~15 

合理、可行、细节待完善 9~12 

欠合理、可行性较差 0~9 

质量保证体系

及措施 
5 分 

科学、可行性强，针对性强 4~5 

合理、可行、细节待完善 3~4 

欠合理、可行性较差 0~3 

进度保证措施 5 分 

科学、可行性强，针对性强 4~5 

合理、可行、细节待完善 3~4 

欠合理、可行性较差 0~3 

合理化建议 5 分 

科学、可行性强，针对性强 4~5 

合理、可行、细节待完善 3~4 

欠合理、可行性较差 0~3 

2.2.4

（2） 

项目管理

机构 
20 分 人员 20 分 

满足资格审查要求得 20分。（项目负责人

须提供业绩证明材料） 

2.2.4

（4） 
其它因素 20 分 企业业绩 10 分 

满足资格审查要求得 6分；比资格审查

业绩每多 1项加 2分，最多加 4分。（需

提供业绩证明材料）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信誉 10 分 满足资格审查要求得 10分。 

2.2.2

（3） 
投标报价  10 分 

投标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1)如果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则投标报价得分＝10－(投

标人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100× 0.5； 

(2)如果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则投标报价得分＝10＋(投

标人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100× 0.3。 

投标价最低得分为 0分。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各评审因素分值计算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审慎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依据评

标办法规定的评审顺序和内容逐项完成评标工作，对本人提出的评审意见以及评分的公正性、客观

性、准确性负责。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报价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对相应投标报

价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可以按照其报价以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标

准和履行期限完成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价竞标，并否决其投标。 

评标委员会审定评标结果后，向招标人提交书面报告。评标报告应如实记载下列内容： 

（一）招标项目基本情况；  

  （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监督人员名单；  

  （四）开标记录；  

  （五）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名单；  

  （六）否决的投标人名单以及否决理由；  

  （七）串通投标情形的评审情况说明；  

  （八）评分情况；  

  （九）经评审的投标人排序；  

  （十）中标候选人名单；  

  （十一）澄清、说明事项纪要；  

  （十二）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十三）评标附表。  

对评标监督人员或者招标人代表干预正常评标活动，以及对招标投标活动的其他不正当言行，评标

委员会应当在评标报告第（十二）项内容中如实记录。 

除第（一）、（三）、（四）项内容外，评标委员会所有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逐页签字。对评标结果

有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报告应当注明该不同意见。

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果。 

 


